○○○○○○(事業單位名稱)職場性騷擾事件申訴書(參考格式)
	申訴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性別
	  □男   □女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(或護照號碼)
	
	聯絡
電話
	
	服務部門
	

	
	
	
	
	職稱
	

	通訊地址
	

	性騷擾事件申訴內容

	行為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部門：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

	發生時間
	      

	  發生地點
	 

	  事件經過
	






	相關證據
(無者免填)
	

	※本案申訴人是以 □言詞  □電子郵件提出申訴，經本事業單位向申訴人朗讀或使其閱覽，確認
  上述內容無誤。(如本申訴書為申訴人親自填寫，本欄免填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事業單位紀錄人員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申訴人
簽名或蓋章
	
	  申訴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※備註：
1. 本事業單位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，將以不公開方式為之，調查過程保密並保護當事人隱私。
2. 本事業單位將自接獲性騷擾申訴翌日起2個月內結案；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，並通知當事人。
3. 申訴人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，應檢附委任書，並填寫受委任人下列資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委任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聯絡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[bookmark: _Hlk190616713]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事業單位：
1、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規定：「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；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，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，該行為人之雇主，亦同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38條之1第2、6項規定，得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布姓名或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。

2、 事業單位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如下：
	被害人提出申訴而知悉
	非因被害人提出申訴而知悉(如:傳聞、聽說)

	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
	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

	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
	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

	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
	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

	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
	依被害人意願，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



3、 應以積極、謹慎態度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，切勿有以下常見錯誤：
	常見錯誤(X)
	正確處置(O)

	被害人雖有向事業單位提出申訴，但因被害人亦已向勞工局申訴或警局報案，事業單位即表示靜待公部門結果再處理。
	無論被害人有無向公部門反映，只要事業單位接獲申訴或知悉性騷擾事件，均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

	性騷擾行為人即為負責人本人，逕認未有性騷擾事件，而忽略其他應採取的協助措施。
	為求公平公正，負責人應自行迴避，交由他人調查，但仍應依法採取糾補措施。

	認為被害人未主動提申訴、未填寫申訴書，故消極處理性騷擾事件。
	申訴不以書面為要件，知悉性騷擾事件即應啟動程序(確認申訴意願、採取糾補措施等)

	未注意被害人隱私，散播事件內容予非必要第三者，造成二次傷害。
	保護被害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，對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安全考量外，應予保密。



四、  相關法令與資源：
	項目名稱
	網址

	1.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施行細則
	https://gov.tw/NNA、https://gov.tw/2Sg

	2.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
	https://gov.tw/2mh

	3.勞動部-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
	https://gov.tw/4YS

	4.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
	https://gov.tw/BwY 

	5.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
	https://gov.tw/LB2 

	6.新北市勞工局 
	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專區
	https://gov.tw/Dm1

	
	諮詢、醫療、心理諮商、社福資源一覽表
	https://gov.tw/Dj2







